
化学化工学院关于开展 2020 年研究生校长奖学金

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班级：

为鼓励研究生刻苦学习，增强研究生的竞争意识，促进研究生德

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学校设立了校长奖学金。根据《西南石油大学研

究生校长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西南石大学〔2019〕77 号，详见附件 1）

有关规定和工作惯例，现对化学化工学院 2020 年研究生校长奖学金

评定做出安排并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定对象

在正常修业年限内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档案转入我校且

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，拟于 2020 年 7 月毕业的全日制研究生（有

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

（1）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。对于曾参

加公派出国留学的研究生，可认定延长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，但公派

出国留学时间不得少于 10个月。

（2）直博生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5 年。对于曾参加公派出国留学

的研究生，可认定延长基本修业年限为 6年，但公派出国留学时间不

得少于 10个月。

（3）硕博连读生：硕士二年级申请成为硕博连读生的基本修业

年限为5年，硕士三年级申请成为硕博连读生的基本修业年限为6年。



对于曾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研究生，可认定基本修业年限延长 1 年，

但公派出国留学时间不得少于 10个月。

二、评定基本条件和要求

符合《西南石油大学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西南石大学

〔2019〕77 号）中第三章所列条件要求，评选时将重点考察研究生

就读期间取得的学术成绩（成果），兼顾研究生综合能力和素质。

三、评定指标

因本次校长奖学金评选，学校将进行竞优差额评选，所以学术型

研究生、专业型研究生统一标准评选，不再单列名额。本次学院按照

指标向学校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推荐拟获奖人选(博士研究生 2 名，硕

士研究生 3名)，学校最终评定指标硕士研究生 20名，博士研究生

10名，若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认为评选对象要求不达标，指标可空缺。

奖励标准：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/人、博士研究生 30000 元/人。

四、评定程序

1、评定程序：学生本人按要求提交申请和相关材料→学院“评

定工作小组”受理申请并审查申请人资格→学院“评定工作小组”组

织评审→学院“评定工作小组”确定拟获奖研究生名单并公示（不少

于 3个工作日）→学工部（研工部）组织答辩评审会→报学校评审工

作领导小组核定公示→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

2、特别说明：

（1）参评研究生按照评定对象类别及认定的基本修业年限，填

报、统计各类获奖或成果。申报材料中硕士生仅填写硕士阶段的情况，

不得填写本科阶段内容；博士生仅填写博士阶段的情况，不得填写本

科阶段和硕士阶段情况，若为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生则从进入硕士阶段

开始填写。课题、论文、专利等成果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3月 10 日。

（2）校长奖学金在研究生毕业学年的第二学期评定,未进入学位

论文答辩及申请授位程序的研究生，不具参评资格。研究生在基本修

业年限内仅可获得一次校长奖学金。

（3）申报材料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，符合示例格式，存在明显

错误、弄虚作假、格式不规范或者填写规定以外内容的，可取消其参

评资格。

（4）研究生若对学院推荐或者学校评定结果有异议，可在相应

公示期内以实名形式提出书面申诉，对越级或不按程序申诉者，一律

不予受理。

（5）对于已获得校长奖学金，因故未能一次性通过学位论文答

辩或者评定后经查实申报材料存在不实或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者，学

校将撤销其荣誉称号并收回奖金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

1、各班级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选拔本班级优秀研究生参评。

2、评定工作要始终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保证评定结

果真实且有说服力。

3、学院开通研究生投诉建议渠道，且推荐参评人选的公示期不

得少于3个工作日，在接到研究生投诉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。

4、3 月 23 日下午 18:00 之前学生提交申请材料电子档（证书要

求提供原件电子扫描件，材料必须真实，若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实

施一票否决）至辅导员张老师处，逾期未交，视为自动放弃(注：提交

申请后同时加入 2020 年化工院校长奖学金评选临时 QQ 群 1055459975)；纸质档返校

后提交。（暂定）3月 24 日组织学院评审，（暂定）3月 25 日 8:00-3

月 27 日 18:00 进行公示，公示完毕报送学校。

5、纸质材料：①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（见附

件 3）；②研究生校长奖学金推荐参评学生信息表（见附件 4）；③

推荐研究生的参评支撑材料放进纸质档案袋（返校后提交）。电子文

档：①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申请审批表（见附件 3）；②研究生校长奖

学金推荐参评学生信息表（见附件 4）；③评选细则（见附件 5）；

④推荐研究生的参评支撑材料。电子文档请以姓名命名后压缩（如：

姓名+校长奖学金评审材料）发送至辅导员张老师处。



6、未尽事宜请致电：028-83037307/18328073129，联系人：张

铭。

7、举报电话：028-83037302，邮箱：395919042@qq.com.联系人：

陈刚。

特此通知！

化学化工学院

2020 年 3 月 20 日

mailto:395919042@qq.com

